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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A 章 - 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》 1

章： 2A 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
 
  賦權條文  30/06/1997 
 

立法局決議 

 

(本為1982年第18號法律公告；1983年第250號法律公告；1985年第131號法律公告；1997年第610號法

律公告) 

 

條： 1   30/06/1997 
 

立法局在1982年1月20日作出及通過的決議。 

 

決議通過─ 

(a) 由1982年4月1日起設立一基金，稱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。 

(b)-(f) (停止適用，見第2(g)條。) 

(1982年第18號法律公告) 

 

條： 2   30/06/1997 
 

立法局在1983年7月27日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(第2章)第29(1)條作出及通過的決議。 

 

決議就本局在1982年1月20日提出及通過的決議所設立，並根據本條例第 

29(3)條當作為已按該條設立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通過─ 

(a)-(f) (停止適用，見第3(o)條。) 

(g) 本局在1982年1月20日提出及通過，並在憲報以1982年第18號法律公告刊出的決議，其

中與基金的組成、開支及管理有關的(b)、(c)、(d)、(e)及(f)款停止適用。 

(1983年第250號法律公告) 

 

條： 3  L.N. 634 of 1997 01/01/1998 
 

立法局在1985年5月15日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(第2章)第29(1)條作出及通過的決議。 

 

決議就本局在1982年1月20日作出及通過，並在憲報以1982年第18號法律公 

告刊出的決議所設立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以及為了達致安排執行聯合 

王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簽署的聯合聲 

明附件III第6款的規定，通過由聯合聲明生效之時起─ 

(a)-(n) (停止適用，見第4(h)條。)  (1997年第610號法律公告) 

(o) 本局在1983年7月27日作出及通過，並在憲報以1983年第250號法律公告刊出的決議，其

中的(a)、(b)、(c)、(d)、(e)及(f)款停止適用。 

(1985年第131號法律公告) 

 

條： 4  L.N. 634 of 1997 01/01/1998 
 

臨時立法會於1997年12月17日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(第2章)第29(1)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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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A 章 - 《基本工程儲備基金》 2

 

議決對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(該基金由立法局於1982年1月20日提出和通過並在憲報刊登為1982

年第18號法律公告的決議所設立)，通過下列事項─ 

(a) 基金由財政司司長管理，他可將管理權轉授其他公職人員； 

(b) 下列款項記入基金的貸項下─ 

(i) 從土地交易所收受的地價收入； 

(ii) 為基金的目的而進行的工程或承擔的責任而收受的一切款項； 

(iii) 與第(ii)段所指的款項有關而在5年內無人認領的尚未支付存款； 

(iv) 經臨時立法會或立法會核准由政府一般收入撥出的款項； 

(v) 根據《借款條例》(第61章)第3條借入的款項，而該借款是核准借款的臨時立法會

決議或立法會決議所如此規定記入者； 

(vi) 所有來自基金所持款項賺得的已收受利息或股息； 

(vii) 為基金而收受的捐獻及其他款項； 

(c) 財政司司長可由基金支用款項─ 

(i) 以作為政府公共工程計劃的用途； 

(ii) 以購置和安裝為實施公共工程計劃而致必需的設備； 

(iii) 以發展、購置和安裝政府所用的主要系統及設備； 

(iv) 以用作非經常補助金； 

(v) 以收購土地；及 

(vi) 以支付根據《新界土地交換權利(贖回)條例》(第495章)須就土地交換權利支付的贖

回款項以及須就該等贖回款項支付的利息， 

但須按照財務委員會所指明的條件、例外情況及限制行事； 

(d) 財政司司長可─ 

(i) 將基金內基金不需用的款項的結餘從基金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； 

(ii) 償還根據《借款條例》(第61章)第3條借入並已記入基金貸項下的本金及其利息，

以及償還就借入該筆款項而招致的費用； 

(iii) 行使酌情決定權，授權將基金在任何時間所持的任何款項，以財政司司長決定的

方式投資； 

(e) 庫務署署長須根據財政司司長發出的基金支付令授予的權限，由基金撥支款項以應付

基金開支所需； 

(f) 本決議自財政司司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*； 

(g) 自(a)至(f)款的實施日期起，基金內的暫記帳、工程帳及儲備帳須予取消，任何仍留在

該等帳項內的款項須全數結轉入基金內；及 

(h) 立法局於1985年5月15日提出和通過，並在憲報以1985年第131號法律公告刊出的決議，

其中的(a)至(n)款以及任何其後該等條款作出的修訂停止適用。 

(1997年第610號法律公告)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註： 

* 實施日期：1998年1月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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